
《 2011 年 建 築 物 法 例 （ 修 訂 ） 條 例 草 案 》 法 案 委 員 會  

政 府 當 局 就 2012 年 2 月 13 日 會 議 的 跟 進 事 項 的 回 應  

 

 本 文 件 闡 述 政 府 當 局 就 法 案 委 員 會 於 2012 年 2 月 13 日

會 議 上 所 提 出 的 跟 進 事 項 的 回 應 。  

 

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第 22 條 及 進 入 處 所 的 手 令  

2. 正 如 我 們 就 法 案 委 員 會 於 2012 年 1 月 12 日 會 議 上 所 提

出 的 跟 進 事 項 所 作 出 的 回 應 （ 立 法 會 CB(2)1033/11-12(01)號 交

件 ）中 指 出，自 2006 年 至 今，屋 宇 署 人 員 一 共 在 五 宗 個 案 中 引

用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第 22 條 的 權 力，於 警 務 人 員 在 場 的 情 況 下 ，

破 門 進 入 有 關 處 所 進 行 視 察 及 所 需 工 程 。 該 五 宗 個 案 中 涉 及 的

樓 宇 安 全 問 題 如 下 。 第 一 宗 個 案 涉 及 一 個 空 置 處 所 的 天 井 內 有

沙 井 淤 塞 ， 導 致 污 水 溢 流 至 街 道 ， 對 公 眾 健 康 構 成 嚴 重 危 害 。

第 二 宗 個 案 涉 及 破 爛 的 窗 戶 玻 璃 從 一 個 違 例 天 台 構 築 物 墮 下 ，

對 公 眾 構 成 危 險 。 第 三 宗 個 案 涉 及 與 分 間 單 位 （「 劏 房 」） 相 關

的 建 築 工 程 ， 對 位 於 其 下 的 樓 層 造 成 結 構 損 壞 。 剩 餘 的 兩 宗 個

案 ， 均 涉 及 與 「 劏 房 」 相 關 的 建 築 工 程 違 規 事 項 ， 由 分 間 房 到

後 樓 梯 的 另 一 逃 生 通 道 被 阻 塞 。 在 上 述 所 有 個 案 中 ， 屋 宇 署 人

員 均 因 無 法 聯 絡 得 上 業 主 或 佔 用 人 明 確 拒 絕 該 署 人 員 進 入 ， 而

未 能 進 入 有 關 處 所 。  

 

3. 根 據 《 2011 年 建 築 物 法 例 （ 修 訂 ） 條 例 草 案 》 第 三 條 ，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可 根 據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向 裁 判 法 院 申 請 手 令 ， 以

便 其 進 入 個 別 處 所 檢 查 及 採 取 執 法 行 動 。 根 據 條 例 草 案 的 建 議

條 文 ，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只 可 於 緊 急 情 況 下 ， 方 可 進 入 或 破 門 進 入

處 所 。 在 其 他 情 況 下 ， 除 非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已 獲 業 主 或 住 戶 准 許

進 入 處 所 ， 否 則 ， 他 須 向 法 庭 申 請 手 令 ， 才 可 進 入 有 關 處 所 檢

查 或 進 行 所 需 工 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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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緊 急 情 況 的 概 念 廣 為 建 築 專 業 人 員 業 界 了 解 。 類 似 提 述

見 於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第 19 條，該 條 訂 明 在 緊 急 情 況 下，建 築 工

程 或 街 頭 工 程 可 無 須 得 到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事 前 同 意 而 展 開 。 一 般

來 說 ， 緊 急 情 況 為 預 期 會 造 成 迫 切 危 險 或 嚴 重 環 境 滋 擾 的 情

況 。 這 些 情 況 可 包 括 在 樓 宇 發 生 火 警 後 ， 屋 宇 署 人 員 須 進 入 處

所 以 評 估 樓 宇 的 整 體 結 構 狀 況 ； 處 所 的 伸 出 物 ／ 窗 戶 失 修 ， 當

中 涉 及 有 從 高 處 墮 下 危 險 的 鬆 脫 屋 簷 ／ 冷 氣 機 支 架 、 鬆 脫 窗

框 、 破 損 的 混 凝 土 或 外 牆 批 盪 等 ； 以 及 欠 妥 ／ 淤 塞 渠 管 造 成 嚴

重 環 境 滋 擾 。 屋 宇 署 的 樓 宇 巡 查 工 作 一 般 由 專 業 職 系 人 員 或 技

術 職 系 高 級 人 員 進 行 ， 他 們 均 有 足 夠 能 力 評 估 某 一 個 案 是 否 有

迫 切 危 險 ， 須 要 立 即 採 取 跟 進 行 動 。  

 

5. 新 的 第 22(1B)條 列 出 裁 判 官 可 發 出 手 令 ， 授 權 建 築 事 務

監 督 進 入 處 所 的 情 況 。 在 2012 年 2 月 13 日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

上 ， 部 分 議 員 就 屋 宇 署 可 向 法 庭 申 請 手 令 以 進 入 個 別 處 所 的 門

檻 表 示 關 注 。 我 們 於 上 一 份 向 法 案 委 員 會 發 出 的 回 應 （ 立 法 會

CB(2)1033/11-12(01)號 交 件 ）中，已 詳 細 解 釋 我 們 就 建 築 事 務 監

督 可 向 法 庭 申 請 手 令 的 理 由 的 考 慮 ， 以 及 為 何 把 有 關 理 由 局 限

於 與 樓 宇 安 全 有 關 的 情 況 並 不 適 當 ， 因 這 會 削 弱 建 築 事 務 監 督

的 能 力，以 確 定 是 否 有 違 例 建 築 工 程（ 僭 建 物 ），在 違 反《 建 築

物 條 例 》 的 情 況 下 進 行 。 而 這 些 僭 建 物 單 靠 外 部 巡 查 是 無 法 證

實 的 。  

 

6. 根 據 我 們 的 建 議 ， 裁 判 官 可 發 出 手 令 ， 授 權 建 築 事 務 監

督 或 獲 授 權 人 員 為 訂 明 目 的 進 入 處 所 。 根 據 新 的 第 22(4)條 ，

“ 獲 授 權 人 員 ＂ 指 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就 任 何 該 些 目 的 ， 以 書 面 授

權 的 公 職 人 員 。 實 際 上 ， “ 獲 授 權 人 員 ＂ 是 指 屋 宇 署 的 人 員 ，

包 括 屋 宇 測 量 師 或 結 構 工 程 師 職 級 或 以 上 的 專 業 職 系 人 員 ， 以

及 測 量 主 任 （ 屋 宇 ） 或 技 術 主 任 （ 結 構 ） 職 級 或 以 上 、 屋 宇 安

全 主 任 職 級 、 屋 宇 安 全 助 理 職 級 及 見 習 屋 宇 測 量 師 職 級 的 技 術

職 系 人 員 。 這 些 人 員 目 前 亦 參 與 不 同 類 別 的 執 法 行 動 ， 包 括 該

些 須 要 進 入 私 人 處 所 的 行 動 。 應 該 注 意 的 是 ， 屋 宇 署 委 託 的 顧

問 公 司 及 承 建 商 並 不 屬 於 在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下 進 入 處 所 的 獲 授

權 人 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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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失 責 工 程 徵 收 附 加 費  

7. 根 據 條 例 草 案 ， 我 們 建 議 在 向 不 遵 從 屋 宇 署 命 令 或 通 知

的 業 主 追 討 由 該 署 支 付 的 費 用 時 ， 可 徵 收 不 多 於 20%的 附 加

費。在 2012 年 2 月 13 日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，部 分 團 體 表 示，

就 沒 有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的 樓 宇 而 言 ， 工 程 可 能 因 一 些 不 合 作 的 業

主 而 受 到 阻 撓 。 這 些 團 體 認 為 附 加 費 只 應 施 加 予 該 些 不 合 作 的

業 主 ， 而 非 願 意 遵 從 屋 宇 署 命 令 或 通 知 而 進 行 工 程 的 業 主 。 就

失 責 工 程 徵 收 附 加 費 的 立 法 原 意 ， 並 非 對 不 合 作 的 業 主 作 出 懲

罰 ， 而 是 鼓 勵 業 主 及 時 自 行 完 成 有 關 工 程 而 非 依 賴 屋 宇 署 代 其

進 行 。 當 不 合 作 業 主 觸 犯 有 關 罪 行 及 被 定 罪 ， 法 庭 可 向 不 合 作

的 業 主 施 加 罰 則 。 應 該 注 意 的 是 ， 屋 宇 署 在 代 沒 有 遵 從 命 令 或

通 知 的 業 主 安 排 進 行 工 程 時 ， 除 了 工 程 本 身 的 費 用 和 監 督 費

外 ， 該 署 亦 要 費 力 為 進 行 失 責 工 程 作 出 安 排 ， 包 括 進 行 招 標 聘

請 外 判 顧 問 和 承 建 商 ， 及 安 排 所 需 的 管 理 工 作 。 該 些 安 排 招 致

的 費 用 或 須 於 附 加 費 中 支 付 。 然 而 ， 根 據 我 們 的 建 議 ， 屋 宇 署

將 有 酌 情 權，因 應 個 別 個 案 的 情 況，決 定 附 加 費 的 金 額，以 20%

為 上 限 。 個 別 業 主 如 經 證 明 有 實 際 困 難 安 排 所 需 工 程 ， 可 向 屋

宇 署 提 交 理 據，屋 宇 署 將 按 個 別 個 案 的 情 況 考 慮 附 加 費 的 金 額。 

 

8. 有 團 體 於 意 見 書 中 表 達 ， 部 分 業 主 或 因 財 政 困 難 而 未 能

遵 從 屋 宇 署 命 令 進 行 工 程 ， 並 建 議 在 這 些 個 案 中 不 徵 收 附 加

費 。 屋 宇 署 在 行 使 酌 情 權 決 定 附 加 費 的 金 額 時 ， 會 考 慮 業 主 的

真 正 財 政 困 難 。 然 而 ， 在 評 估 業 主 的 財 政 狀 況 時 ， 屋 宇 署 亦 會

考 慮 現 時 有 各 項 計 劃 為 業 主 提 供 財 政 支 援 以 進 行 其 法 定 命 令 所

需 的 樓 宇 保 養 ／ 維 修 工 程 ， 有 關 計 劃 包 括 「 改 善 樓 宇 安 全 綜 合

貸 款 計 劃 」、「 長 者 維 修 自 住 物 業 津 貼 計 劃 」 及 「 樓 宇 維 修 綜 合

支 援 計 劃 」。  

 

招 牌 監 管 制 度  

9. 我 們 建 議 引 入 一 套 法 定 招 牌 規 管 制 度，類 近 於 現 時 在《 建

築 物 （ 小 型 工 程 ） 規 例 》 （  第 123 章 ， 附 屬 法 例 N） 中 為 訂

明 建 築 工 程 （ 即 違 例 的 小 型 簷 篷 、 晾 衣 架 和 冷 氣 機 支 架 ） 而 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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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同 類 制 度 ， 容 許 某 些 現 存 的 違 例 招 牌 （ 例 如 符 合 訂 明 的 尺 寸

規 限 ， 或 不 阻 礙 緊 急 車 輛 運 作 的 招 牌 等 ） 在 經 註 冊 建 築 專 業 人

士 或 註 冊 承 建 商 進 行 安 全 檢 查 並 核 證 後 ， 可 繼 續 使 用 。 根 據 擬

議 的 制 度 ， 安 全 檢 查 及 核 證 須 每 五 年 進 行 一 次 。 屋 宇 署 將 對 不

參 加 是 項 計 劃 的 違 例 招 牌 採 取 執 法 行 動 。 招 牌 監 管 制 度 下 有 關

招 牌 的 技 術 要 求 的 細 節 ， 將 會 在 一 項 修 訂 規 例 中 制 訂 ， 該 修 訂

規 例 將 會 在 條 例 草 案 獲 通 過 後 提 交 予 立 法 會 。  

 

10. 在 2012 年 2 月 13 日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部 分 團 體 認

為 在 招 牌 監 管 制 度 下 ， 每 五 年 進 行 一 次 安 全 檢 查 的 時 間 可 能 過

長 。 擬 議 的 五 年 間 隔 ， 是 在 現 存 違 例 招 牌 引 致 的 樓 宇 安 全 問 題

和 避 免 為 商 戶 帶 來 過 度 不 便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在 五 年 間 隔 期 間 ，

招 牌 擁 有 人 有 責 任 適 當 地 保 養 其 招 牌 。 如 某 現 存 招 牌 因 情 況 有

所 改 變 或 缺 乏 適 當 保 養 而 變 得 危 險 ， 屋 宇 署 可 根 據 《 公 眾 衞 生

及 市 政 條 例 》（ 第 132 章 ） 第 105（ 1） 條 迅 速 採 取 執 法 行 動 ，

要 求 招 牌 擁 有 人 清 拆 有 關 招 牌 或 進 行 工 程 以 使 其 安 全 。 在 強 制

驗 樓 計 劃 下，檢 驗 樓 宇（ 包 括 公 用 部 分、外 牆、伸 出 物 及 招 牌 ）

的 檢 驗 周 期 為 10 年。我 們 認 為，招 牌 監 管 制 度 下 須 每 五 年 對 違

例 招 牌 進 行 安 全 檢 查 的 規 定 屬 合 理 。  

 

11. 我 們 備 悉 部 分 團 體 建 議 ， 在 招 牌 監 管 制 度 下 ， 屋 宇 署 向

招 牌 擁 有 人 收 取 按 金 ， 如 日 後 招 牌 被 棄 置 ， 該 署 可 動 用 按 金 繳

付 拆 除 招 牌 的 費 用 。 正 如 我 們 於 上 一 次 會 議 中 解 釋 ， 招 牌 監 管

制 度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確 保 現 存 違 例 招 牌 的 安 全 。 我 們 關 注 到 向 招

牌 擁 有 人 收 取 按 金 的 做 法 ， 或 會 不 慎 地 減 低 他 們 參 加 招 牌 監 管

制 度 的 意 欲 。 此 外 ， 收 取 及 保 存 按 金 款 項 會 招 致 額 外 的 行 政 費

用 。 為 便 利 屋 宇 署 對 棄 置 招 牌 進 行 執 法 及 追 討 清 拆 及 其 他 所 需

行 動 的 費 用 ， 該 署 會 要 求 招 牌 擁 有 人 在 招 牌 監 管 制 度 下 的 指 明

表 格 內 ， 呈 交 個 人 詳 細 資 料 。  

 

註 冊 檢 驗 人 員 須 在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下 全 面 報 告 樓 宇 外 部 的 僭 建 物  

12. 在 上 一 次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部 分 團 體 要 求 當 局 澄 清

在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下 ，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就 找 出 僭 建 物 的 範 圍 的 責

任 。 根 據《 2011 年 建 築 物（ 修 訂 ）條 例 》，獲 委 任 進 行 訂 明 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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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 的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必 須 就 任 何 在 訂 明 檢 驗 期 間 在 樓 宇 公 用 地 方

或 外 牆 發 現 已 進 行 或 正 在 進 行 而 違 反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任 何 條 文

的 建 築 工 程，通 知 建 築 事 務 監 督。為 配 合 2011 年 4 月 生 效 的 針

對 違 例 建 築 工 程 的 執 法 政 策 ， 我 們 在 條 例 草 案 建 議 將 找 出 僭 建

物 的 範 圍 ， 擴 大 至 涵 蓋 在 樓 宇 外 部 （ 包 括 屋 頂 、 平 台 、 庭 院 、

斜 坡 及 街 道 ） 的 僭 建 物 。 由 於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只 須 在 訂 明 檢 驗 期

間 報 告 發 現 的 僭 建 物 ， 而 該 等 檢 驗 的 範 圍 並 不 包 括 任 何 私 人 處

所 ， 我 們 不 預 期 註 冊 檢 驗 人 員 須 進 入 個 別 業 主 的 處 所 以 視 察 僭

建 物 。 現 正 籌 備 當 中 的 《 強 制 驗 樓 計 劃 及 強 制 驗 窗 計 劃 作 業 守

則 》， 將 會 訂 明 更 詳 細 的 指 引 和 要 求 。  

 

團 體 的 其 他 關 注 事 項  

13. 團 體 在 上 一 次 會 議 或 透 過 其 意 見 書 ， 亦 有 就 其 他 並 非 與

條 例 草 案 下 立 法 建 議 直 接 有 關 的 事 項 ， 提 供 寶 貴 意 見 。 我 們 會

在 稍 後 另 外 就 這 些 事 項 提 供 綜 合 回 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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